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票据开具申请表
	票据开具项目名称
	

	票据开具事由
	

	票据开具种类
	□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
□广东省非税收入缴款书（电子）
□税务发票（电子）

	付款单位全称
	

	付款单位纳税人识别号
	

	付款单位地址、电话
	

	付款单位开户银行名称
	

	付款单位银行账号
	

	票据开具须知
	①该笔票款须于     年   月  日前到达学院账户（即开具发票之日起30天内）。    
② 因特殊原因票款无法到账，业务部门负责人须负责自开具发票之日起3个月内，将发票原件（收据联）退回财务部，否则自行负担相应税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如该笔票款未能及时到账且发票无法退回财务部，不得办理新借发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④ 票款到账后，应及时到财务部办理入账手续。

	业务部门负责人意见
	

	财务部门负责人意见
	

	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
	


备注：
1.表格框内除发票号码及开票日期外，其他信息请填写完整，有疑问可先至财务部咨询。
2.办理开票业务时，需提交该款项相关的合同、协议、方案或通知等文件复印件一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由财务杨彤彤负责开具；广东省非税收入缴款书（电子）由财务柯沛负责开具；税务发票（电子）由财务李淑慧负责开具。
